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撤销冒名登记听证告知书
京兴市监撤听告字〔2026〕第053号
京农数字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相关利害关系人：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京农数字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涉嫌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企业监事备案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撤销登记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撤销内容告知如下：
 我局于2025年12月15日收到陈*关于京农数字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涉嫌虚假监事备案的撤销登记申请，于2025年12月18日受理申请并启动调查。陈军表示，京农数字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法人王*是陈*的前连襟，2015至2019年期间，陈*家庭与王*家庭曾多次一起外出游玩，并将带有其签名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过王*，由王*统一办理旅行社预定等事宜。2020年，陈*配偶在填报干部个人事项报告时发现陈*担任了京农数字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监事职务，陈*找王*核实，王*表示确实使用了陈*的身份证件登记为该公司监事。鉴于当时王*与其配偶存在婚姻危机，陈*口头告知王*尽快更改，后王*与其配偶离异、与陈*失联。经调查，京农数字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3日取得公司设立登记，根据陈*向我局反映的该公司未经其同意冒用其身份信息办理上述登记为监事的情况。本局于2025年12月26日至2026年2月9日将上述涉嫌冒用他人身份登记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2025年12月24日执法人员到京农数字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天华街9号院14号楼14层1408住所地进行现场检查，未发现该公司在注册地经营。经查，该公司于2023年10月10日、2024年10月10日，均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的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已于2025年04月24日吊销。经查询登记档案，当事人设立登记所提交的法人陈*身份证有效期为2004年10月10日至2024年10月10日，当事人提交的陈*的身份证件为有效的身份证件，但档案系统中无陈*签名、无人脸识别。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2月24日，我局拨打京农数字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2018年9月3日设立时的登记法人王*等相关利害关系人电话，无法取得联系，我局向其邮寄了询问通知书，除该设立登记业务委托代理人刘*外，均未能取得联系，对京农数字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设立情况无法配合提供相关材料。2026年1月12日，刘*到所配合调查，刘*是宇浩（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该笔业务是他帮助朋友李*办理的，李*通过微信向其发送身份证照片等材料，刘*在网上进行了业务申请，刘*表示从未联络过该公司任何人员，对申请人陈*提出的冒用身份信息一事不知情。执法人员通过电话联系李*，李*表示时间过长已经忘记，无法到场配合调查，无法配合提供相关材料。因《询问通知书》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及全部相关利害关系人，我局于2026年1月13日予以公告送达。公示期内无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我局向区法院、区公安分局、区税务局发送征询意见函，2026年1月16日收到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大兴区税务局回复：京农数字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负有纳税申报义务，但存在连续三个月所有税种均未进行纳税申报的情况。2026年1月19日收到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复：未发现京农数字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1EE4C68）在我局相关科室存在正在接受调查、处理的案件以及其他未办结的事项。未收到区法院和区公安分局回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当事人情形符合“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联系或者拒不配合的，登记机关可以将相关市场主体的登记时间、登记事项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45日。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的，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规定，建议撤销京农数字时代科技（北京）2018年9月3日监事备案。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相关规定，建议向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告知听证权。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三款、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等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撤销登记，京农数字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京农数字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局提出；如果要求举行听证，可以在本告知书的送达回证上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也可以自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内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孙畅、路斯娴          联系电话：010-6022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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